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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包括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各阶段意见

处理情况、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1 任务来源

崩岸是冲积性河流河床演变重要组成部分，但大规模崩岸的发

生可能造成局部河段的河势剧烈调整，影响河道两岸堤防、取水口及

桥墩等涉水工程设施的安全，威胁河道防洪安全。据不完全统计，近

60余年来长江中下游累计崩岸长度达 1600余公里。2017年 4月长江

干堤洪湖段的燕窝虾子沟堤段发生严重崩岸险情，崩岸长 75m，崩岸

宽 22m，距堤脚最近仅 14m，直接威胁大堤安全。三门峡水库蓄水拦

沙运用期间，黄河下游游荡段内花园口至高村河段约 200 km2的滩地

发生崩退，使该河段二滩之间的河槽宽度增加，花园口至东坝头河段

二滩之间的宽度增加近 1000m。小浪底水库运行后，黄河下游河床冲

刷，滩岸崩退过程，1999-2018年河段尺度平滩河槽宽度增加近 183m。

在长江及黄河中下游，水利及河道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崩岸现象的监测

工作，已持续多年开展了相关巡测与分析任务，但未能形成一套完善

的崩岸监测规范，导致监测任务的实施难以协调。由此结合多家单位

的工程经验，撰写了河道崩岸监测规范。

1.2 主编单位与参编单位

本规程的主编单位为武汉大学，参编单位包括长江水利委员会水

文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黄河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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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荆

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

1.3 主要工作过程

第一阶段：2019年 10月—2020年 4月，成立了规范编制组，并

到相关水利部门及河道管理部门进行调研，综合各单位意见，形成立

项申请书。

第二阶段：2020年 5 月，向中国水利学会提交了立项申请书及

规范初稿。

第三阶段：2020年 9 月，水利学会批准了《河道崩岸监测技术

规程》的立项，并在网上公示。

第四阶段：2020年 10月—11月，按照函审意见，并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细致的修改。

第五阶段：2020年 12月 20日组织召开了专家咨询会，听取了

多位专家的意见，建议将标准名称由《河道崩岸技术规程》改为《河

道崩岸监测规范》。随后，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1.4 各阶段意见处理情况

申请书撰写阶段，咨询了水利部门及河道管理部门的专业人员，

对申请书进行了认真修改。

征求意见稿阶段，认真吸收了函审专家的意见，并召开了专家咨

询会，听取了水利部门及河道管理单位 10余位专家的意见，对《河

道崩岸监测规范》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充分的修改，对规范章节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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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及格式等进行了完善。主要建议及回复如下：

(1)斟酌并完善标准名称，调整适用范围并与名称相一致。

回复：根据函审意见及咨询专家的建议，已将标准名称由《河道

崩岸监测技术规程》修改为《河道崩岸监测规范》，并将适用范围由

“适用于我国河道崩岸监测及分析工作，河道演变调查相关内容可参

照执行”修改为“适用于具有较高崩岸风险的冲积河道的崩岸监测与

分析工作”。

(2)增加术语部分，并对“崩岸调查”、“水文监测”、“河岸形

态监测”等术语给出适用于本标准的定义。

回复：已在征求意见稿中增加了第 3章术语和定义，根据专家的

意见对相关术语给出了适用于本标准的定义。

(3)增加信息化、崩岸监测预警等方面内容。

回复：已在征求意见稿第 7.3.2.4节增加了信息化方面的内容。

针对崩岸预警，编制组认为崩岸预警与崩岸监测虽存在很强的关联，

但仍属于两个不同方面，而本标准主要针对具有较高崩岸风险的冲积

河道的崩岸监测及分析工作，因此未在征求意见稿中增加对崩岸预警

工作的相关要求。

(4)重点突出新技术应用的有关内容，对监测成果提交和成果分

析提出具体要求。

回复：已在征求意见稿中对章节设置及内容进行了调整，突出了

新技术（如遥感影像、无人机航测及自动化技术）在崩岸监测工作中

的应用，并增加了第 9章和 10章，分别对监测成果整编及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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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5)崩岸监测应分为常规监测和发生崩岸后的应急监测。

回复：根据建议，在征求意见稿中将崩岸监测分为崩岸常规监测

和崩岸应急监测，相关内容分别见征求意见稿第 7章和第 8章。

(6)进一步优化完善标准框架、内容，如标准中部分内容表述应保

持前后一致。

回复：已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对征求意见的框架、内容及格式进行了

认真修改，并保持了前后表述的一致性。

1.5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规程的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如下：

姓名 单位 所做的工作

夏军强 武汉大学 调研、规范设计及撰写

邓珊珊 武汉大学 调研、主要章节撰写

许全喜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规范设计与技术支持

假冬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主要章节撰写

李志威 武汉大学 主要章节撰写

周美蓉 武汉大学 部分章节撰写与规范修改

朱勇辉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 部分章节撰写与规范修改

张幸农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技术支持与规范修改

彭玉明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技术支持与规范修改

陈长英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技术支持与建议

沈 健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技术支持与建议

朱玲玲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技术支持与建议

段光磊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技术把关与意见咨询

陈 槐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技术把关与意见咨询

陈永华 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 技术把关与意见咨询

肖 波 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 意见咨询

万占伟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意见咨询

夏润亮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 意见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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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说明及来源依据

1. 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

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修订类标准，还应增列新旧标准技术内

容的对比情况。

1.1主要内容

本规程共分为 10 章和 3 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范围—规定了本文件适用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本文件参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术语和定义—对本规范涉及的专业术语进行了定义和说明；

一般规定—给出了河道崩岸监测规范的总体要求；

崩岸调查—对崩岸历史资料调查、河道平面形态调查及河岸边界

条件调查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

崩岸巡查—对崩岸巡查的频次及内容进行了规定；

崩岸常规监测—对常规监测的内容及方法等进行了规定，包括水

文监测及河岸形态监测；

崩岸应急监测—对应急监测开展的条件、内容及方法进行了规

定；

崩岸监测资料整编—对崩岸监测过程中及完成后应开展的资料

整编过程做出了规定；

崩岸监测成果分析报告编制—对崩岸监测过程中及完成后应编

制的报告类型、内容及格式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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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来源依据

本规程中的测量方法的来源依据：

(1) 流场的测验方法依据《声学多谱勒流量测验规范》（SL 337）。

(2) 重点岸段采用多波速测深仪开展水下地形观测的测验方法依

据《多波速测深仪 浅水》（JT/T 1154—2017）

(3)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方法依据《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T 15968）

(4) 无人机航测的内业及外业工作依据《低空数字航空摄影测量

内业规范》(GH/Z 3003)与《低空数值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CH/Z

3004）

本规程中的主要参数的来源依据：

(1) 崩岸巡查频次来源于水利部门及河道管理部门的工程实践经

验；

(2) 一般岸段水流流场与河岸地形的监测频次及精度要求来源于

《水道观测规范》（SL 257—2017）；

(3) 重点岸段水流流场与河岸地形的监测频次来源于水利部门及

河道管理部门的工程实践经验；

(4) 重点岸段河岸地形的监测范围及测图比尺来源于《水道观测

规范》（SL 257—2017）

(5) 重点岸段遥感影像与无人机航拍图像采集频次来源于水利部

门及河道管理部门的工程实践经验。

2.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技术经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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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专利情况说明

无

四、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1.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

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2. 与国内相关标准协调性分析。

国内与本规范相关的标准包括《水道观测规范》(SL 257—2017)

和《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SL 383—2007)。两者均作为本规范的

引用标准，且与本规范具有很好的协调性。其中《水道观测规范》适

用于河流、湖泊、水库、人工河渠、受潮汐影响的河道及近海水域的

水道观测。该标准中与河道崩岸监测规范相关的部分主要在于水文条

件及水道地形的测量，而本规范中水文条件及河岸地形测量的相关内

容在遵循《水道观测规范》中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针对重点岸段，增

加了对水位及流场观测的要求，以及对岸上及水下地形监测范围、频

次及可采用的先进监测技术的要求。《河道演变勘测调查规范》适用

于我国河道演变勘测调查及河道演变分析工作。河道崩岸是河道演变

的一部分，因此在遵循该规范的前提下，本规程对河道崩岸监测任务

做出了更具有针对性、更细致的内容与技术要求。

五、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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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六、预期效益（报批阶段填写）

包括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七、其他说明事项

无


